
１６８１　

加拿大专利法❶

简　称

１本法简称为专利法.

术语解释

定义

２本法中,除另有规定外:
“申请人”包括发明人及申请人或者发明人的法定代表人;
“权利要求日”是指根据第２８条第１款的规定确定的、在加

拿大专利申请中提出权利要求的日期;
“局长”是指专利局局长;
“国家”包括 «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实施法»第２条第 (１)款

定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申请日”,就加拿大专利申请而言,是指根据第２８条的规

定确定的提交该申请的日期;
“发明”是指任何新颖的、实用的技术、方法、设备、制造

品或者组合物以及对技术、方法、设备、制造品或者组合物的任

何新颖的、实用的改进;
“法定代表人”包括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管理人、监护人、

保护人、受让人,以及通过或者根据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主张

权利的所有其他人;

❶ 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网站(http://lawsjusticegcca/eng/PＧ４/index．
html)上提供的文本翻译.翻译:何伦健,校对:董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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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是指工业部部长,或者为本法目的由加拿大王室枢

密院总督任命为部长的该枢密院其他这类成员;
“专利”是指发明专利;
“专利权人”是指在专利保护期限内有权获得专利利益的人;
“在先权利人”包括被加拿大专利申请人通过其要求获得加

拿大专利权的任何人;
“规定的”是指由枢密院总督发布的规则或者条例规定的,

涉及费用时包括以规定的方式确定的费用;
“规定费用”[已废止];
“优先权日”[已废止];
“细则”和 “条例”包括细则、条例和表格;
“优先权要求”是指依据第２８４条提出的请求;
“商业规模的实施”[已废止].

女王陛下

对女王陛下有约束力

２１本法以加拿大或者省的名义对女王陛下具有约束力.

专利局和专利局官员

专利局

３专利局隶属于工业部或者枢密院总督确定的加拿大政府

的其他此类部门.

专利局局长

４ (１)专利局局长由枢密院总督任命,受部长领导,行使

和履行由本法或者依照本法授予该官员的职权和赋予该官员的

职责.
专利局局长的职责

(２)专利局局长负责接收所有的专利申请、费用、证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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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样品;负责执行或者完成对于授予和颁发发明专利而言必需

的任何行为或者事情;负责管理和保管属于专利局的工作簿、档

案、证件、样品、设备以及属于专利局的其他物品;专利局局长

享有为本法目的、根据质询法授予或者可以授予的根据该法第二

部分任命的局长的其他任何权力.
专利局局长的任期和薪酬

(３)专利局局长属于终身职位,年薪由枢密院总督确定支付.
授权

(４)除本款授予的权力外,专利局局长经与部长协商,可以

授权其认为合格的任何人行使其本法规定的任何职权、职务和

职责.
上诉

(５)对第 (４)款规定的被授权之人根据本法作出的任何决

定可以上诉,上诉的方式和条件与对专利局局长根据本法作出的

决定上诉的方式和条件相同.

专利局局长助理

５ (１)专利局局长助理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任命,并

应是在专利局行政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
局长空缺或者不能履行职责

(２)局长空缺或者不能履行职责的,局长助理可以行使局长

的职权和履行局长的职责;局长和局长助理同时空缺或者不能履

行职责的,由部长指定的另一名官员行使局长的职权和履行局长

的职责.

职员

６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可以任命主审员、审查员、副审查

员和助理审查员、职员、速记员以及为执行本法所必需的其他辅

助人员.

专利局官员不得进行专利交易

７ (１)专利局官员或者雇员不得购买、销售、获取或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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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任何发明、专利、专利权或者其中的任何利益;专利局官员或

者雇员购买、销售、获取或者交换任何发明、专利、专利权或者

其中的任何利益的,该行为无效.
(２)第 (１)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原始发明者进行的销售,也

不适用于根据死者的最后遗愿或者未留遗嘱继承而获得的情形.

笔误

８专利局记录的任何文件中的笔误不得导致该文件无效,
但是经专利局局长批准可以予以更正.

文件、资料或者费用的电子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提交

８１ (１)除条例另有规定外,根据本法规定或者要求向专利

局局长提交任何文件、资料或者缴纳费用的,可以采用电子形式

或者局长指定的其他任何方式.
收到时间

(２)为本法目的,按照第 (１)款的规定提交的任何文件、
资料或者缴纳的费用视为由局长在条例规定的时间收到.

电子或者其他形式文件或者资料的保存

８２根据条例的规定,专利局局长根据本法收到的任何电子

或者其他形式的文件或者资料可以输入或者记录于信息存储装

置,包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清楚地复制存储的文件或者资料的

任何机械或者电子的数据处理系统.

专利证书损毁或者遗失

９专利证书损毁或者遗失的,可以在缴纳规定的费用后颁

发经核准的专利证书副本代替专利证书.

公众查阅

１０ (１)除了第 (２)至第 (６)款和第２０条规定的情形外,
所有专利、专利申请及其相关文件都应当在规定的条件下置于专

利局供公众查阅.
保密期限

(２)在１８个月的保密期限届满之前,非经申请人同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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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及其相关文件不得供公众查阅.
保密期限的起始日

(３)保密期限起始于专利申请日;提交了优先权请求的专利

申请,其保密期限起始于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正规申请的最早

申请日.
撤回优先权请求

(４)优先权请求在规定日期或者在规定日期前被撤回的,为

第 (３)款之目的并且在请求被撤回这个意义上,优先权请求视

为自始未提交.
撤回专利申请

(５)根据条例的规定在规定日期或者在规定日期前被撤回的

专利申请不得供公众查阅.
规定日期

(６)第 (４)或者第 (５)款所述规定日期不得迟于保密期限

届满日.

其他国家授权的专利

１１尽管有第１０条规定的例外,任何人如果书面陈述了已

在其他国家获得授权的专利的发明人姓名,以及,如果知道的,
发明名称、专利号和授权日期,并且缴纳规定费用,专利局局长

根据其书面请求,应当通知其同一发明的专利申请是否尚在加拿

大的审查过程中.

细则和条例

细则和条例

１２ (１)枢密院总督可以针对下列事项制定细则或者条例:
(a)有关专利申请的形式和内容;
(b)有关专利登记簿的形式及其索引;
(c)有关专利转让、继承、放弃、判决或者其他与专利相关

的任何文件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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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关依照本法颁发的任何证书的形式和内容;
(e)有关提交专利申请或者进行依照本法或者根据本法制定

的细则或者条例规定的其他程序可以收取的费用或者确定费用的

方式,或者有关由专利局长或者专利局雇用的任何人提供的任何

服务费或者设施使用费;
(f)有关专利申请维持费或者专利费或者其确定方式;
(g)有关任何费用缴纳时间和缴纳方式,有关逾期缴纳上述

费用的滞纳金,以及已缴纳费用全部或者部分返还的情形;
(h)有关加拿大和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公约、安排或

者约定的执行;
(i)无论本法有何规定,规定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日在华盛顿签

署的 «专利合作条约»的执行,包括加拿大参加的该条约的任何

修正、变更和修订;
(j)有关专利代理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姓名或者名称的注

册、维持和撤销的规定,包括专利代理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注册

前和维持专利代理人或者专利代理机构注册必须具备的资格和满

足的条件;
(j１)有关依照第８１条的规定提交文件、资料或者缴纳费

用,包括:
(i)依照该条的规定可以以电子或者其他形式提交的文件、

资料或者缴纳的费用,
(ii)提交人或者缴纳人,以及

(iii)被视为局长收到该文件、资料或者费用的时间;
(j２)有关依照第８２条规定的任何文件或者资料的输入或

者记录;
(j３)有关撤回专利申请的方式,以及为第１０ (４)和 (５)

款规定之目的,撤回优先权要求或者专利申请的期限或者方式;
(j４)有关要求优先权的规定,包括:
(i)要求优先权的期限,
(ii)将第２８４ (２)款所述事项通知专利局长的方式和期限,
(iii)支持优先权要求必须提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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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优先权要求的撤回;
(j５)有关依照第３５ (１)款必须提交审查请求和缴纳规定费

用的期限;
(j６)有关为第３８１条目的保藏生物材料的规定;
(j７)有关对作为专利申请一部分的说明书或者其附图进行

修改的方式的规定;
(j８)在专利局长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授权专利局长延长根

据本法确定的任何期限;
(k)规定根据本法应当规定的其他任何事项;以及

(l)为实现本法的目标和达到本法的目的,或者为确保专利

局局长、其他官员和雇员正当的行政管理的任何事项.
效力

(２)由枢密院总督制定的任何细则或者条例与在此制定的法

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印　章

专利局印章

１３ (１)专利局局长应当为本法目的制备印章,并可以在由

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其他证书和副本上加盖印章.
作为证据的印章

(２)每一个法院、法官或者其他人应当注意到专利局印章,
承认其印章戳记与国玺戳记一样为法律上的证据,并且注意到和

承认,所有以专利局印章证明的复制件或者其摘录件为该局保存

的文件的复制件或者摘录件,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也不需

要出示原件.

专利证据

作为证据的经证明的专利证书副本

１４在根据本法在加拿大发生或者进行的有关已授权专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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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诉讼或者程序中,在其他任何国家已授权的任何专利证书副

本或者与其相关的任何官方文件,声称已经该国政府适当官员的

证明表明该专利已被授权的,可以在法院或者法官面前出示;该

声称已经证明的专利证书或者文件副本可以承认为法律上的证

据,不需要出示原件,也不需要出示签署该文件的人的签名或者

官方印章.

专利代理

专利代理人登记簿

１５专利代理人登记簿应当保存于专利局,用于记录所有有

资格代表申请人在专利局进行专利申请或者其他业务的个人和公

司的姓名或者名称.
违规行为

１６任何人因有重大违规行为或者其他充分的理由,专利局

局长可以拒绝其在所有案件或者任何具体案件中作为专利代理人

或者专利律师.

上　诉

上诉程序

１７所有对专利局局长的决定不服而依照本法向联邦法院提

起的上诉案件,应当依照联邦法院法、法院的规则和程序提起和

进行.

上诉通知

１８ (１)依照本法对专利局局长的决定不服可以向联邦法院

提起上诉的,专利局局长应当将该决定以挂号信件的形式通知利

害关系人或者其各自的代理人.
进行上诉的时间

(２)上诉应当在邮寄第 (１)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３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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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政府使用专利

政府使用专利

１９ (１)除第１９１条另有规定,专利局局长根据加拿大政府

或者某省政府的申请可以授权由政府使用专利发明.
实施条件

(２)除第１９１条另有规定,专利局局长可以为其认为合理

的目的、合适的期限和条件授权使用发明专利,其中使用条件应

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a)使用的范围和期限应当限于授权使用的目的;
(b)授权使用应当是非独占的;并且

(c)授权的任何使用应当主要用于供应国内市场.
通知

(３)专利局局长应当将根据本条规定对专利发明的任何授权

使用通知专利权人.
报酬的支付

(４)凡授权使用专利发明的,被授权使用人应当向专利权人

支付适当的使用费.使用费的数额由专利局局长在考虑到授权的

经济价值后根据情况确定.
授权的终止

(５)根据专利权人的申请并且给予所有当事人听证的机会

后,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导致同意授权使用的情形已不存在并且

不太可能再发生,其可以终止授权,但是专利局局长认为为保护

被授权使用人的合法利益不适宜终止授权的除外.
授权不得转让

(６)根据本条给予的授权不得转让.

授权使用的条件

１９１ (１)专利局局长不得根据第１９条的规定授权使用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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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除非申请人有证据证实:
(a)申请人以合理的商业条件为获得专利权人许可使用其专

利发明已经作了努力;并且

(b)经过努力在合理期限内仍未能获得许可.
例外

(２)第 (１)款不适用于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或者极端紧急事

件或者授权使用为非商业性的公共事务使用的情形.
规定的使用

(３)专利局局长不得根据第１９条的规定授权任何使用,除

非申请使用者符合规定的条件.
半导体技术的使用限制

(４)专利局局长不得根据第１９条的规定授权任何半导体技

术的使用,但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非商业性使用除外.

上诉

１９２对专利局局长根据第１９条或者第１９１条的规定作出

的任何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联邦法院上诉.
条例

１９３ (１)枢密院总督可以为实施 «协议»第１７２０条与专利

有关的规定而制定条例.
“«协议»”的定义

(２)第 (１)款中所述的 «协议»具有与 «北美自由贸易协

议实施法»第２ (１)款中的 “协议”相同的含义.

政府拥有的专利

向国防部长转让

２０ (１)任何王室的或者王室服务机构或者代理机构的政府

官员、公务员或者雇员,在履行职责和完成工作过程中发明的军

事器械或者军需品,如果国防部长要求,该发明所带来的所有利

益和就该发明取得的或者即将取得的任何专利权应当转让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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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陛下的国防部长.
同上

(２)第 (１)款规定人员之外的任何人完成了该款规定的发

明的,该发明所带来的利益和就该发明取得的或者即将取得的专

利权可以转让给代表女王陛下的国防部长.
发明人获得补偿的权利

(３)发明人根据第 (２)款的规定向国防部长转让发明的,
有权获得补偿.如果转让补偿数额不能达成一致的,由专利局局

长决定.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联邦法院上诉.
联邦法院的诉讼程序

(４)第 (３)款规定的联邦法院的诉讼程序应当根据任何一

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不公开进行.
基于转让的权利归属

(５)根据本法向国防部长进行转让的,该发明和专利的利益

归属于代表女王陛下的国防部长,其中为保守发明秘密或者其他

目的而订立的该转让中所有合同和协议合法有效,不管是否存在

其他任何重要考虑事项,都可以由国防部长予以执行.
转让人和知情人

(６)根据本法向国防部长进行转让的任何人对于为保守发明

秘密或者为与该发明有关的所有其他事项而订立的该转让中的任

何合同和协议,其他任何知晓该转让以及知晓该合同和协议的任

何人,为信息安全法之目的,应当视为持有或者控制保密信息之

人.该信息由女王陛下委任的任何人委托其进行保密.前面所述

人员将上述信息向其他任何人泄漏的,属于违反 «信息安全法»
第４条规定的行为.获悉该信息之人已经国防部长授权或者是代

表国防部长的除外.
国防部长可以提交专利申请

(７)根据本法向国防部长转让发明的任何协议达成后,国防

部长可以就该发明向专利局长提交专利申请,同时提交对其专利

性进行审查的请求.如果该申请是可授权的,国防部长应当在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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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专利前向专利局局长书面证明:为公共利益考虑,发明的具体

内容和实施方式应当予以保密.
保密申请

(８)国防部长按照第 (７)款的规定进行书面证明的,该专

利申请和说明书及其附图 (如果有),包括该申请的任何修改文

本,以及上述文件和附图的任何复印件和依此授予的专利证书,
均应当由专利局局长置于经国防部长批准的密封袋内.
保密申请的保管

(９)第 (８)款规定的密封袋应当由专利局局长密封保存,
直至该发明专利有效期届满为止,非经国防部长的批准不得

开启.
保密申请的送交

(１０)第 (８)款规定的密封袋应当在专利有效期内的任何时

候送交国防部长授权的人,如果需要返回专利局局长,应由该人

密封.
送交国防部长

(１１)专利保护期届满时,第 (８)款规定的密封袋应当送交

国防部长.
撤销

(１２)非经国防部长批准,申诉或者其他任何程序不得宣告

国防部长根据第 (７)款作出书面证明的已授权发明专利无效.
禁止公布和查阅

(１３)本条规定必须置于密封袋的有关一项发明和专利的任

何说明文件或者其他文件或者附图,不得以任何方式出版或者供

公众查阅,但除本条另有规定之外,本法的其他规定应当适用于

该发明和专利.
国防部长放弃权利

(１４)国防部长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本条赋予的对任何特定

发明的权益,相关的说明书、文件和附图应当随后按照普通方式

保存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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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保护

(１５)针对在本条规定的专利保密期间发生的善意侵权行为

的侵权指控不应当得到支持.在专利公布之前已经善意进行非因

本款将产生侵权责任的行为的人,在专利公告后,有权获得制

造、使用和销售专利发明的许可.许可的条件由双方当事人协

商,协商不成由专利局长决定.对专利局局长的决定不服的,可

以向联邦法院上诉,由法院决定许可的条件.
对国防部长的信息传递

(１６)将对军需品的改进的任何发明传送给国防部长或者其

授权的任何人,以便调查该发明或者其优点的,以及为调查目的

所进行的任何行为,均不应视为影响专利权的授予或者有效性的

对该发明的使用或者公开.
命令对未转让的申请进行保密

(１７)如果枢密院总督认为,根据未转让给国防部长的专利

申请的详细描述,该有关军事器械或者物品的发明对于加拿大的

国防极为重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禁止专利公开的,可以命

令将该发明和专利申请及与其相关的所有文件根据本条的规定处

理.该发明视为已经或者同意转让给国防部长.
细则

(１８)枢密院总督可以为有关适用本条的专利申请和专利的

保密目的制定细则,以便使其目的和宗旨得到实现.

加拿大政府与其他政府之间的协议

２１根据加拿大政府与任何其他政府之间的协议,加拿大政

府将第２０条的规定适用于由发明人在专利申请中记载的、转让

或者同意转让给该其他政府的发明,并且王室大臣通知专利局局

长该协议延及指定申请中的发明的,专利申请文件和与其相关的

所有文件应当按照第２０条的规定进行处理,第 (３)款和第 (４)
款的规定除外,该发明视为已经转让给或者已经同意转让给国防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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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以国际

人道主义目的使用专利

本章的立法目的

２１０１第２１０２条至２１２条的目的在于落实加拿大与让克

雷蒂安对非洲作出的誓约,通过提供获取药品的便利,以解决许

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正在遭受的公共健康问题,尤其是

由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其他流行性疾病造成产生的公共健

康问题.

定义

２１０２本条中的下列定义适用于第２１０２条至第２１１９条:
“授权”是指根据第２１０４条第 (１)款的规定授予的权限,

包括根据第２１１２条第 (１)款的规定重新恢复予以延长的权限.
“总理事会”是指根据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签署于马拉喀什的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４条第２段的规定建立的 WTO 的

总理事会.
“总理事会决议”是指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０日有关 TRIPS协议第

３１条的总理事会决议,包括当日总理事会主席声明中对该决议

的解释部分.
“专利产品”是指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加拿大制造、建造、

使用或者销售将侵犯专利权的产品.
“药品”是指列于附表１中的任何专利产品,该附表中规定

了有关该产品的剂型、剂量浓度和给药途径.
“TRIPS协议”是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签署于马拉喀什的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的附件１C.

“TRIPS理事会”是指 TRIPS协议所述的理事会.
“WTO”是指根据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签署于马拉喀什的 «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１条的规定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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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附表

２１０３ (１)枢密院总督可以通过命令:
(a)根据部长和卫生部长的建议以下列方式修订附表１❶:
(i)增加可用于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正在遭

受的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产品名称,尤其是由艾滋病、肺结核、
疟疾以及其他流行性疾病产生造成的公共健康问题,以及在枢密

院总督认为合适时增加专利产品的剂型、浓度剂量和给药途径或

者其中一项或者多项,
(ii)删除附表中的任何记录;
(b)根据外交事务部长、国际贸易部长和国际合作部长的建

议,通过增加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名称对附表２进行

修订:
(i)如果该国属于 WTO 成员,已经按照总理事会决议的规

定向 TRIPS理事会提交表明其想要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

药品的书面通知;
(ii)如果该国不属于 WTO成员,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加拿

大政府提交表明其想要进口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

的书面通知,并且其同意这些药品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并保证

采取该决议第４条所述的措施.
(c)根据外交事务部长、国际贸易部长和国际合作部长的建

议,通过增加未列于附表２❷中的 WTO 成员名称对附表２进行

修订,该 WTO成员已经按照总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向 TRIPS理

事会提交表明其想要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的药品的书面

通知;
(d)根据外交事务部长、国际贸易部长和国际合作部长的建

议,通过增加下列名称对附表４进行修订:
(i)未列于附表 ２ 或者附表 ３ 中的任何 WTO 成员,该

❶❷　参见http://lawsＧloisjusticegcca/eng/acts/pＧ４/FullT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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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成员已经按照总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向TRIPS理事会提交表

明其想要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的药品的书面通知,或者

(ii)不属于 WTO成员的任何国家,该国属于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的国家名单上指定的有资格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并

且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书面通知:
(A)表明其正面临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
(B)详细说明该国解决紧急事件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所需总理

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的名称、数量,
(C)表明其没有或者缺乏生产该药品的制药能力,并且

(D)表明其同意该药品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并保证采取

总理事会决议第４条所述的措施.
对附表３的限制

(２)任何只有在 WTO 成员向 TRIPS理事会通报,仅在面

临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时才其需要按照总理事会

决议的规定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的,枢密院总督不

得将该 WTO成员的名称加入附表３中.
从附表２至附表４中删除名称

(３)根据外交事务部长、国际贸易部长和国际合作部长的建

议,枢密院总督可以在下列情形下通过命令删除附表２至附表４
中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名称,如果:

(a)列于附表２中的该国或者该 WTO 成员不再属于联合国

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或者不属于 WTO成员的该国已经允许根

据授权进口至该国的任何产品被用于商业目的或者其未能采取总

理事会决议第４条规定的措施;
(b)列于附表３中的 WTO成员已经向 TRIPS理事会通报,

只有其在面临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时才按照总理

事会决议的规定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
(c)列于附表４中的该 WTO 成员已经向 TRIPS理事会撤

销仅其在面临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时才按照总理

事会决议的规定进口该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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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列于附表４中的国家不属于 WTO成员的:
(i)该国家名称不再列于有资格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名单上;
(ii)该国不再面临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
(iii)该国已经允许根据授权进口至该国的任何产品被用于

商业目的,或者

(iv)该国未能采取总理事会决议第４条规定的措施.
(e)列于附表３或者附表４中的任何国家或者 WTO 成员,

已经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以及

(f)列于附表２至附表４中的任何国家或者 WTO 成员,已

经通知加拿大政府或者 TRIPS理事会,其不会再进口总理事会

决议第１ (a)段所述的药品.
命令的及时性

(４)本条规定的命令应当及时作出.

授权

２１０４ (１)在符合第 (３)款规定的情况下,局长应当根据

任何人的申请及其缴纳的规定费用,授权其仅为与生产申请中指

定药品直接相关之目的制造、建造和使用专利发明并将该药品出

口至列于附表２至附表４中的、其申请指定的国家或者 WTO成

员境内.
申请的内容

(２)申请应当以规定的形式提出,并写明:
(a)根据授权制造并出口的药品名称;
(b)说明有关根据授权制造并出口的药品样式的相关规定

信息;
(c)根据授权制造并出口的药品的最大数量;
(d)申请涉及的每一项专利发明的专利权人姓名或者名称、

专利局登记的有关该发明的专利号;
(e)该药品将出口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名称;
(f)药品售予的政府人员或者机构的名称,或者进口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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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人员或者机构的名称,以及有关该人员或者机构的信息;
以及

(g)规定的其他任何信息.
授权条件

(３)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专利局局长应当授权申请人使用

专利发明:
(a)申请人已经符合规定的条件;
(b)卫生部部长已经通报专利局长,申请中指定的药品的样

式符合食品药品法及其细则的规定,包括细则中有关产品的标

记、装饰、标签和包装的规定,表明该产品:
(i)是经符合总理事会决议允许在加拿大生产的,并且上述

细则的下位法中有关用于将该产品区别于已经在加拿大生产出来

的产品样式的标记、装饰、标签和包装,
(ii)以某种方式将该产品区别于经专利权人同意在加拿大销

售的药品的样式生产的规定.
(c)申请人以规定形式向专利局长提交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

明一份,表明其在提交申请之前的至少３０天:
(i)已经通过保证邮件或者挂号邮件以合理条件和付款方式

请求专利权人 (有多个专利权人的,向每一个专利权人)给予生

产、销售该药品以出口至申请书中指定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境

内的许可,但是未能获得成功,并且

(ii)已经在通过保证邮件或者挂号邮件递交的书面许可请求

中向专利权人 (有多个专利权人的,向每一个专利权人)提供了

与第 (２)(a)段至第 (２)(g)段规定的信息相同的所有的重要

信息;并且

(d)申请人向专利局长提供了下列材料:
(i)申请涉及附表２中所列的 WTO 成员的,该 WTO 成员

向 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准过的副本一份,该书

面通知注明该成员所需要的、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

品的名称和该成员所需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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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

明一份,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是上述通知中指定的产品,并且该

产品在该 WTO成员未获得专利保护,或者

(B)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明

一份 (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是上述通知中指定的产品)和该

WTO成员向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及其的经核准过的副

本一份,该书面通知中指定的产品,所述的通知确认该 WTO 成

员证实该成员已经根据 TRIPS协议第３１条的规定和总理事会决

议的规定颁发或者将要颁发实施应用于该产品的发明的强制

许可,
(ii)申请涉及附表２中所列的非 WTO成员国家的,该国通

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准过的副本一

份,该书面通知详细说明该国所需要的、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
段所述药品的名称和该国所需的数量:

(A)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一份正式声明或者法

定声明,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是上述通知中指定的产品,并且该

产品在该国未获得专利,或者

(B)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一份正式声明或者法定

声明 (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是上述通知中指定的产品)和该国通

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的书面通知及其的经核准过的副本

一份中指定的产品,该书面通知证实确认该成员颁发或者将要颁

发实施应用于该产品的发明的强制许可.
(iii)申请涉及附表３中所列的 WTO成员的,该 WTO成员

向 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准过的副本一份,该书

面通知注明该成员所需要的、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

品名称和该成员所需数量,以及表明该 WTO成员没有或者缺乏

生产申请涉及的产品的制造制药能力:
(A)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

明一份,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未在该 WTO 成员未获得专利,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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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该 WTO成员向 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

准过的副本一份,该书面通知证实确认该成员已经根据 TRIPS
协议第３１条的规定和总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已颁发或者将要颁发

实施应用于该产品的发明的强制许可,或者

(iv)申请涉及附表４中所列的 WTO成员的,该 WTO成员

向 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准过的副本一份,该

书面通知注明该成员所需要的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

品的名称和该成员所需的数量,并表明该 WTO成员正面临国家

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以及且该 WTO成员没有或者缺

乏生产申请涉及的产品的制药造能力:
(A)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明一

份,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未在该 WTO成员未获得专利,或者

(B)该 WTO成员向 TRIPS理事会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

准过的副本一份,该书面通知证实确认该成员已经根据 TRIPS
协议第３１条的规定和总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已颁发或者将要颁发

实施应用于该产品的发明的强制许可,或者

(v)申请涉及附表４中所列的非 WTO 成员的国家的,该国

通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核准过的副本一

份,该书面通知详细说明了注明该国所需要的、总理事会决议第

１ (a)段所述药品的名称和该国所需的数量,并表明该国正面临

国家紧急事件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并且该 WTO成员国没有

或者缺乏生产申请涉及的产品的制造药能力,同意该产品不会被

用于商业目的,以及保证采取总理事会决议第４条规定的措施:
(A)提交申请之人以规定形式作出的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

明一份,表明申请涉及的产品在该国未获得专利,或者

(B)该国通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的书面通知的经过

核准的副本一份,该书面通知证实确认该国已颁发或者将要颁发

实施应用于该产品的发明的强制许可.
授权书的表格和内容

２１０５ (１)授权书应当使用规定的表格,并且符合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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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规定,包含规定的内容.
数量

(２)授权生产产品的数量不得大于以下二者中的较小者:
(a)授权申请书中注明的最大数量,和

(b)第２１０４ (３)(d)(i)小段至第２１０４ (３)(d)(v)
小段中的任一小段中规定的通知中注明的数量.
在网站上公开信息

２１０６ (１)在将授权生产的产品出口之前,被授权人应当建

立一个网站,用于公布有关产品的名称、进口该产品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的名称、为出口目的授权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以及根据

食品药品法制定的细则所规定的该产品的特征、产品标签和包装

的特征以及已知用于确定在该产品在从加拿大运输至进口国或者

WTO成员的过程中将要负责装卸转运该产品的、已经知晓的每

一方当事人人员、机构的信息.
维护网站的义务

(２)被授权人应当在整个授权有效期间维护好网站.
与其他网站的链接

(３)专利局长应当在加拿大知识产权局网站上设置并维护与

第 (１)款中被授权人应予维护的每一个网站的链接.
在网站上发布授权申请

(４)专利局局长应当在收到第２１０４ (１)款规定的每一项

授权申请后的７日内,将该授权申请发布于加拿大知识产权局网

站上.
出口通知

２１０７根据授权生产的任何数量的产品在每次装船之前,被

授权人应当在该产品出口前１５日内以保证邮件或者挂号邮件的

方式,将出口的数量以及该产品从加拿大运输至进口国或者

WTO成员的过程中将要负责装卸转运该产品的人员、机构通知

下列各方:
(a)专利权人 (有多个专利权人的,通知每一个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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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授权书中指定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
(c)购买该授权出口所涉及的产品的人员或者机构.

专利权使用费

２１０８ (１)除第 (３)款和第 (４)款另有规定,在符合第

(３)款和第 (４)款的情形下,发生规定事件的情况下,被授权

人应当根据情况应向专利权人 (有多个专利权人的,向每一个专

利权人)支付以规定的方式确定的专利权使用费.
制定细则时考虑的因素

(２)为第 (１)款之目的制定细则时,枢密院总督应当考虑

蕴含在颁发第２１０４ (１)款规定的授权中的人道主义的和非商

业性的理由.
支付期限

(３)根据本条规定应付的专利权使用费应当在规定期限内

支付.
联邦法院可以确定专利权使用费

(４)对于任何授权,联邦法院可以发布命令,要求被授权人

支付比第 (１)款规定的应付使用费更高的专利权使用费.
申请和通知

(５)只有在专利权人或者多个专利权人中的一个专利权人,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提出申请并且已经将申请的情况通知被授权

人的情况下,联邦法院才可以发布上述命令.
命令的内容

(６)命令可以规定专利权使用费的固定数额或者按照命令的

规定确定的专利权使用费,并且该命令可以附加联邦法院认为适

当的任何条件.
发布命令的条件

(７)联邦法院只有在考虑到以下因素之后,认为另行确定的

应当支付的其他专利权使用费不足以回报被授权发明的使用的情

况下,才可以发布命令:
(a)蕴含在颁发授权中的人道主义的和非商业性的理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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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发明对该国或者 WTO成员产生的经济价值.
授权的期限

２１０９根据第２１０４ (１)款颁发的授权的有效期为自授权之

日起２年.

非独占使用

２１１专利发明的授权使用是非独占性的.

授权不得转让

２１１１授权不得转让,但是该授权作为公司或者企业的配套

资产,与使用该授权的部分一并出售、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移转

的除外.

延长授权

２１１２ (１)在被授权人提出申请并缴纳规定费用后,如果其

在申请中宣誓证明申请中所述数量的授权出口的药品未在授权失

效之前如数出口,并且其符合授权的条件和第 ２１０６ 条至第

２１０８条规定的要求的,局长应当决定对其授权予以延长.
延长的次数

(２)授权只能延长一次.
提出延长申请的时间

(３)延长申请应当在授权失效之前的３０日内提出.
延长期限

(４)延长授权的有效期为第２１０９条规定的有关授权期限届

满之次日开始的２年.
规定形式

(５)延长申请书和根据第 (１)款颁发的延长授权书应当符

合规定的形式.

授权的终止失效

２１１３除符合第２１１４条另有规定的情形的,授权在下列期

限最早时间之前失效:
(a)第２１０９条规定的有关授权期限届满时,或者第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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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款规定的延长授权期限届满时,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b)如果卫生部部长向局长通报,卫生部长认为第其认为第

２１０４ (３)(b)段所述药品不再符合食品药品法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条件的,局长以挂号邮件形式向被授权人送达该通报副本

之日;
(c)最后一部分授权生产和出口的药品事实上已经出口

之日;
(d)以下日期后的３０日:
(i)授权出口的药品名称从附表１中删除之日,或者

(ii)进口或者将要进口药品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的名称根

据情况从附表２、附表３或者附表４中被删除并且未加入其他上

述任何表格之日;以及

(e)规定的其他任何日期.

由联邦法院终止授权

２１１４根据专利权人申请,并且专利权人已经通知被授权

人,如果专利权人证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联邦法院可以发布命

令,以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终止该授权:
(a)授权申请书或者向局长提交的任何有关申请的文件包含

的重要信息是错误的;
(b)被授权人未能建立第２１０６条规定的网站,或者未能在

上述网站上公布上述条文规定的信息,或者未能维护好上述

网站;
(c)被授权人未能发出第２１０７条规定的通知;
(d)被授权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支付任何因授权产生的专利

权使用费;
(e)被授权人未能遵守第２１１６ (２)款的规定;
(f)将根据授权生产并出口至该国家或者 WTO 成员的产品

以违反总理事会决议的方式再出口,并且被授权人知道的;
(g)产品被出口至并非授权指定的国家或者 WTO 成员的,

正常运输期间通过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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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出口产品的数量大于授权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

(i)产品出口至非 WTO 成员的国家,而该国允许该产品被

用于商业目的或者未能采取总理事会决议第４条规定的措施的.

通知专利权人

２１１５局长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专利权人其发明已经被

授权使用,有多个专利权人的,应当通知每一个专利权人.

提交协议副本的义务

２１１６ (１)自授权之日或者与授权相关的产品销售协议签订

之日起１５日内,以在后日期为准,被授权人应当通过保证邮件

或者挂号邮件向局长和专利权人 (有多个专利权人的,向每一个

专利权人)提交下列材料:
(a)被授权人与第２１０４ (２)(f)段所述的、负责供应授权

生产和销售之产品的人员或者机构之间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副本,
该协议应当附以在所有重要方面与第２１０４ (２)(a)段、 (b)
段、(e)段和 (f)段所述信息相同的信息;和

(b)正式声明或者法定声明一份,以规定的形式注明:
(i)与授权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相关的协议的总货币价值,以

加拿大货币计算,和

(ii)根据该协议条款销售的产品单元的数量.
禁止

(２)在被授权人履行第 (１)款规定的义务之前,其不得出

口任何授权生产的产品.

有关商业性协议的救济

２１１７ (１)如果根据授权生产的产品的平均价格等于或者大于

经专利权人同意销售的同等产品在加拿大的平均价格的２５％,则专

利权人可以销售该产品的该协议实质上是商业性的为由,向联邦法

院申请发布第 (３)款所述的命令,但是应当通知被授权人.
是否属于商业性协议的认定因素

(２)在认定该协议是否属于商业性协议时,联邦法院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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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a)被授权人获得合理回报、足以维持其继续积极参与人道

主义活动所需的必要性合理回报;
(b)涉及总理事会决议第１ (a)段所述药品的商业性协议

在加拿大的通常收益水平;以及

(c)联合国报道的为人道主义目的供应这种产品的价格的国

际趋势.
命令

(３)如果联邦法院认定该协议实质上是商业性的,其可以发

布命令,以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
(a)终止该授权;或者

(b)要求被授权人除支付必需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之外,另

行支付联邦法院认为适当数量的费用,以补偿专利权人因该专利

的商业性使用而产生的损失.
附加命令

(４)如果联邦法院命令终止授权的情况下,如果其认为适当

的,也还可以发布命令,以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
(a)要求被授权人向专利权人交付其拥有的、与授权相关的

任何产品,正如就像被授权人已经被认定为构成侵犯专利权一

样;或者

(b)经专利权人同意,要求被授权人将其拥有的与授权相关

的任何产品出口至授权书中指定的国家或者 WTO成员.
限制

(５)处于该法院发布的机密性命令的保护之下,如果被授权

人服从法院监督的审计,并且经审计确定根据授权生产的产品的

平均价格未超过该产品直接供应成本的１１５％,则联邦法院不得

发布第 (３)款所述的命令.
定义

(６)本条中使用下列定义:
“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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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根据授权生产的产品而言,是指根据协议销售的产

品的货币价值总值,以加拿大货币计算,除以根据协议条款销售

的产品单元的数量所得的价格,和

(b)对于经专利权人同意销售的等价产品而言,是指该产品

在加拿大的价格的平均值,即提交授权申请之日在规定出版物上

报道的该产品价格的平均值.
“直接供应成本”,对于根据授权生产的产品而言,是指直接

与该产品的生产数量相关的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成本.
“单元”,对于任何产品而言,是指该产品的单一药片、胶囊

或者其他个体剂型,如果有浓度,是指具有特定浓度的产品的单

一药片、胶囊或者其他个体剂型.

咨询委员会

２１１８ (１)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应当在本条生效后３年内组建

一个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就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向枢密院总督

提出的修订附表１的建议提供咨询意见.
常务委员会

(２)每届议会的常务委员会认为事件涉及国内产业的,应当

对咨询委员会所有的候选委员进行评估并向部长和卫生部部长提

出有关上述候选委员任职资格和条件的建议.

用于发布发给加拿大的通知的网站

２１１９枢密院总督为本条之目的任命的人员应当维护一个网

站,用于发布第２１０４ (３)(d)(ii)项和第２１０４ (３)(d)(v)
项所述的、非 WTO成员的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向加拿大政府提交

的每一份通知的副本,通知提交给加拿大政府后,应当尽快将其

副本上传至该网站.

审查

２１２ (１)部 长 应 当 在 本 条 规 定 生 效 后 ２ 年 内 完 成 对 第

２１０１条至第２１１９条及其适用申请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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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２)部长应当制备制定审查结果报表,并在报表制作完成后

在议会开会的前１５天提交给议会.

与核能有关的专利

向加拿大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传递信息

２２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发明专利申请与核能的生产、运用

或者使用有关,在由依照第６条指定的审查员处理或者依照第

１０条提供公众查阅之前,应当由专利局长传送给加拿大原子能

安全委员会.

一般规定

在任何国家的船舶、航空器等中的专利发明

２３任何专利不得阻止临时或者偶然进入加拿大领域的任何

国家的船舶、飞船、航空器或者陆上交通工具上使用任何发明,
如果该发明只用于该船舶、飞船、航空器或者陆上交通工具自身

的需要,并且不是用于将在加拿大境内销售或者从加拿大出口的

任何货物的生产.

２４ [已废止]

法院诉讼费用

２５在根据本法进行的所有诉讼中,专利局长应当支付的费用

由法院决定,但是不得命令专利局局长支付任何其他当事人的费用.

年报

２６专利局局长每年应当制作根据本法进行的工作的报告,
呈交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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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清单的公布

２６１ (１)专利局局长每年至少应当公布一次当年授予的所

有专利的清单.
文件的公布和出版

(２)专利局局长可以公布第１０条规定的供公众查阅的任何

文件,可以为发行或者销售而出版或者责成出版任何这类文件.

专利申请

专利局局长可以授予专利

２７ (１)如果根据本法提交的加拿大专利申请符合本法规定

的授予专利的所有其他条件,专利局局长应当授予发明人或者其

法定代表人以专利权.
申请条件

(２)申请专利必须缴纳申请费,申请必须由发明人或者其法

定代表人依照条例提交,并且专利申请必须包含请求书和说明

文件.
说明文件

(３)发明的说明文件必须:
(a)正确、完整地描述发明内容及发明人预期的实施或者使

用方式;
(b)以充分、清楚、简洁和准确的措词说明在建造、制造、

组合或者使用机械、产品或者物质的组分的工艺或者方法中的各

个步骤,以使所属技术领域或者与之极其相近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能够建造、制造、组合或者使用该发明;
(c)如果是设备发明,必须解释其机械原理和发明人预期的

运用该原理的最佳模式;并且

(d)如果是方法发明,必须解释各个步骤的必要顺序,如果

有的,以便将该发明区别于其他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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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４)说明文件必须以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结束,该权利要

求以明晰的措词清楚限定要求独占权的发明主题.
发明主题的选择性定义

(５)为了更加确定,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限定的发明主题是选

择性的,为第２条、第２８１条和第７８３条之目的,对每一个选

项应提出单独的权利要求.
专利申请的补正

(６)如果申请日提交的专利申请不完全符合第 (２)款的规

定,专利局局长应当通知申请人在通知书指定的日期前补正.
指定期限

(７)指定日期应在发出通知书至少３个月后且在提交申请

１２个月之后.
不受专利保护的主题

(８)任何纯粹的科学原理或者抽象定理不得被授予专利权.

维持费

２７１ (１)为维持申请的有效,专利申请人应当向专利局局

长缴纳规定的有关该时期的费用.
(２)和 (３)[已废止]

申请日

２８ (１)加拿大专利申请的申请日为专利局长收到为本条之

目的而规定的文件、资料和费用的日期.如果规定的文件、资料

和费用是在不同日期收到的,以最后收到日为申请日.
视为费用收到日

(２)为本条之目的,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恰当,规定的费用

可以视为在实际收到之日以前已经收到.

权利要求日

２８１ (１)加拿大专利申请 (下称 “未决申请”)中权利要

求的日期为专利申请日,除非:



１７１１　

(a)未决申请是由以下人员提交的:
(i)该申请人或者其专利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在先权利人

业已在或者向加拿大提交在先正规专利申请,且该正规申请公开

了该未决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主题,或者

(ii)根据加拿大参加的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或者公约的规定

有权获得专利保护之人,或者其专利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在先

权利人,业已在或者向根据条约、公约或者法律对加拿大国民的

专利申请提供相似保护的任何其他国家提交在先正规专利申请,
且该申请公开了该未决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主题;

(b)未决申请的申请日是在在先正规申请的申请日之后的

１２个月内;并且

(c)申请人已经以在先正规申请为基础提出优先权请求.
以在先正规申请为基础的权利要求

(２)在第 (１)款 (a)项至 (c)项规定的情形下,权利要

求日为在先正规申请的申请日.

权利要求的主题不得在先公开

２８２ (１)加拿大专利申请 (下称 “未决申请”)权利要求

限定的主题不得:
(a)在申请日起１年以前已由申请人或者由其他直接或者间

接从申请人处知悉该主题的人,以公众可获得的方式在加拿大或

者其他地方公开;
(b)在权利要求日前由 (a)款规定之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

众可获得的方式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公开;
(c)在他人提交的、其申请日早于未决申请的权利要求日的

加拿大专利申请中公开;或者

(d)在他人提交的、其申请日为未决申请的权利要求日当天

或者晚于该日的加拿大专利申请 (下称 “另一未决申请”)中公

开,如果:
(i)该另一未决申请是由以下人员提交的:
(A)该申请人或者其专利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前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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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业已在或者向加拿大提交在先正规专利申请,且该正规申请公

开了该未决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主题,或者

(B)根据加拿大参加的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或者公约的规定

有权获得专利保护之人,或者其专利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前任

权利人,业已在或者向根据条约、公约或者法律对加拿大国民的

专利申请提供相似保护的任何其他国家,提交在先正规专利申

请,且该申请公开了该未决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主题,
(ii)在先正规申请的申请日在未决申请权利要求日之前,
(iii)另一未决申请的申请日是在在先正规申请的申请日之

后的１２个月内,并且

(iv)对于另一未决申请,申请人已经以在先正规申请为基

础提出优先权请求.
申请的撤回

(２)第 (１)款 (c)项所述的专利申请或者第 (１)款 (d)
项所述的另一未决申请在供公众查阅之前撤回的,为本条之目

的,视为自始未曾提交.

发明不得为显而易见的

２８３加拿大专利申请中权利要求限定的主题必须是在权利

要求日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考虑到以下信息后属于非

显而易见的:
(a)在申请日起一年以前已由申请人,或者由其他直接或者

间接从申请人处知悉其内容的人,以可被公众获得的方式在加拿

大或者其他地方公开的信息;
(b)在权利要求日前由 (a)款规定之人以外的其他人,以

可被公众获得的方式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公开的信息.
优先权请求

２８４ (１)为第２８１条、第２８２条和第７８３条之目的,加

拿大专利申请人可以一件或者多件在先正规申请为基础要求优

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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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优先权请求的条件

(２)优先权请求必须按照条例的规定提出,申请人必须告知

专利局长作为优先权基础的每一在先正规申请的申请日、提交的

受理国或者受理局和申请号.
优先权请求的撤回

(３)申请人可以按照条例的规定撤回基于全部或者一件或者

多件在先正规申请的优先权请求.
多件在先正规申请

(４)如果在同一国家或者不同国家提交两件或者两件以上第

２８１ (１)条 (a)项、第２８２ (１)款 (d)项 (i)或者第７８３
(１)条 (a)项或者第７８３ (２)条 (a)项所述在先正规申请的,

(a)根据情况适用第２８１ (１)(b)、第２８２ (１)(d)(iii)
或者第７８３ (１)(b)或者 (２)(b)时,以在先正规申请的最

早申请日为准;并且

(b)根据情况适用第２８１ (２)、第２８２ (１)(d)(ii)或者

第７８３ (１)(d)或者 (２)(d)时,以要求作为优先权基础的

在先正规申请中最早的申请日为准.
在先正规申请的撤回等

(５)为第２８１条、第２８２条,或者第７８３ (１)条或者第

７８３ (２)条之目的,下列情形下,上述条款所述的在先正规申

请应当视为自始未曾提交:
(a)该申请是在提交以下申请之日１２个月前提交的:
(i)第２８１条规定的未决申请,
(ii)第２８２条规定的另一未决申请,
(iii)第７８３ (１)条规定的在后申请,
(iv)第７８３ (２)条规定的在先申请;
(b)在 (a)项所述的申请日之前,另一申请:
(i)已由在先正规申请之人或者其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或者

前任权利人以其名义提交,
(ii)已经在或者向在先正规申请提交国提交,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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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该申请公开了 (a)项所述申请权利要求限定的主

题;和

(c)在 (b)项所述另一申请的申请日 (如果存在多件这样

的申请,以最早的申请日为准),在先正规申请:
(i)已经撤回、放弃或者驳回,并且未允许公众查阅和不存

在任何权利,并且

(ii)没有作为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任何国家要求优先权的

基础.

在加拿大没有住所的申请人

２９ (１)在加拿大没有固定住所或者工商业场所的专利申请

人,应当在申请日指定在加拿大有固定住所或者工商业场所的个

人或者公司作为代理人.
被提名人视为代理人

(２)除本条另有规定外,为本法所有目的,包括根据本法进

行的任何程序的送达,在加拿大没有固定住所或者工商业场所的

专利申请人指定的人应被视为其代理人和基于其专利申请获得授

权的任何专利权人的代理人,并且由专利局局长据此记录在案.
新代理人

(３)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a)可以通知专利局局长指定新的代理人以替代最后记录的

代理人,或者通知最后记录的代理人地址的变更;和

(b)在收到专利局长指出最后记录的代理人已经死亡或者其

以普通邮件向最后记录的地址送达信件被退回而要求申请人或者

专利权人指定代理人或者地址时,应当指定一名新代理人或者提

供最后记录的代理人的新的和正确的地址.
未指定新代理人或者未提供新地址的

(４)专利局局长根据第 (３)款 (b)项的规定要求专利申请

人或者专利权人指定新代理人或者提供新地址,申请人或者专利

权人未在三个月内指定新代理人或者提供新地址的,联邦法院或

者专利局长可以根据本法处理任何事项而不需要通知申请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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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参加处理这些事项的任何程序.
费用缴纳

(５)指定新代理人或者提供新的和正确的地址不需要缴纳费

用,但是根据第 (３)款的规定应专利局局长的要求而指定或者

提供的,应当缴纳规定的费用.

３０ [已废止]

共同申请

共同发明人拒绝进行专利申请的效力

３１ (１)发明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发明人共同完成,其中一

个发明人拒绝申请专利或者经过合理努力仍无法确定其下落的,
其他发明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申请专利;如果专利局长确信某共

同发明人已经拒绝申请专利或者经过合理努力仍无法确定其下

落,专利权授予提出专利申请的发明人.
专利局局长的职权

(２)在下列情形:
(a)申请人书面同意在授予专利权后将其专利转让给他人或

者共同申请人并且拒绝继续申请的,或者

(b)共同申请人之间就申请程序产生争议的.
专利局局长认为协议已经证实的或者认为应当允许一个或者

多个申请人单独进行申请的,可以允许其他申请人继续申请专

利,并且可以这样的方式授予其专利权,即在专利局长以其认为

必需和充分的方式通知后,所有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向专利局局长

陈述意见.
部分共同申请人退出的程序

(３)提交共同专利申请后,因一个或者多个共同申请人不再享

有发明的份额,如果专利局长根据其余申请人提交的宣誓书,确信

这些剩下的申请人是发明人,则剩下的申请人可以继续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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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加入

(４)一个或者多个申请人提交专利申请后,如果使专利局局

长确信一个或者多个其他共同发明人应当被加入申请中,并且这

些发明人是因为疏忽或者过失而并非意图拖延而被遗漏的,则这

些共同发明人可以被加入共同申请.
授予专利的对象

(５)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共同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所有

申请人.
上诉

(６)对专利局局长根据本条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联邦

法院提起上诉.

改　进

改进发明

３２任何人对已授予专利的发明进行改进的,可以就其改进

获得专利,但是并不获得制造、销售或者使用原发明的权利,原

发明专利也不获得制造、销售或者使用改进发明专利的权利.

３３和３４ [已废止]

现有技术的提交

提交

３４１ (１)任何人可以向专利局局长提交其认为与专利申请

中任何权利要求的专利性有关的现有技术,包括专利、公众可查

阅的专利申请和印刷出版物.
相关性

(２)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向专利局局长提交现有技术的人

应当解释该现有技术与专利申请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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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查

审查请求

３５ (１)专利申请人以规定的方式并缴纳规定的费用后提出

审查请求的,专利局局长应当将其专利申请交由专利局为专利审

查目的雇用的合格的审查员进行审查.
必需的审查

(２)专利局局长可以通知专利申请人,要求其依照第 (１)
款的规定提交审查请求,或者要求其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缴纳规

定的费用,但是指定的期限不得超过条例规定为提出请求和缴纳

费用的期限.
(３)和 (４)[已废止]

分案申请

一件专利只对一项发明授予专利权

３６ (１)一件专利应当只给一项发明授予专利权,但是在诉

讼或者其他程序中,不应仅因为一件专利对一项以上的发明授予

专利权而被视为无效.
申请人对权利要求的限制

(２)一件专利申请 (“母案申请”)记载了一项以上发明的,
申请人可以将权利要求仅限于一项发明.在对原始申请授予专利

之前提交分案申请的,该原始申请中已披露的其他任何发明可以

作为分案申请的主题.
根据专利局长的指示限制权利要求

(２１)一件专利申请 (“母案申请”)记载了一项以上发明

的,申请人应当根据专利局局长的指示,将其权利要求仅限于一

项发明.在对原始申请授予专利之前提交分案申请的,该原始申

请中已披露的其他任何发明可以作为分案申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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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原始申请

(３)放弃第 (２)或者 (２１)款所述的母案申请的,提交分

案申请的期限在依本法恢复母案申请的期限届满之日终止.
分案后的申请

(４)分案申请应当根据本法视为独立和不同的专利申请,完

全适用本法的规定.分案申请应当缴纳独立的费用,享有与母案

申请相同的申请日.

附图、模型和生物材料

附图

３７ (１)在涉及机械发明的专利申请中,或者在其他允许用

附图对发明进行说明的任何专利申请中,申请人应当提供可以清

楚显示发明的所有部分的附图作为申请的一部分.
附图具体说明

(２)说明文件中应当包含针对每幅附图的附图说明,专利局

局长认为合适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多的附图或者省略其中

的部分附图.

模型和样品

３８ (１)在允许用模型对发明进行说明的所有专利申请中,
申请人应专利局长的要求,应当提供便利尺寸的模型以适当的比

例展示其各个部分;发明是组合物的,申请人应根据专利局局长

的要求,提供其数量足以满足实验需求的各组分和组合物的

样品.
危险物

(２)如果第 (１)款所述的组分和组合物具有爆炸性或者危

险性,则应当按照要求书写明的预防措施提供这些样品.

生物材料的保藏

３８１ (１)说明文件指明了生物材料的保藏并且该保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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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要求的,该保藏应当视为说明文件的一部分,否则将不符合

第２７ (３)款的规定.在确定说明文件是否符合该款规定时应当

对生物材料的保藏予以考虑.
非必需的保藏

(２)为了更加确定,说明文件对保藏生物材料进行的说明并

不推定为为符合第２７ (３)款的规定必需进行该保藏.

说明文件及其附图的修改

３８２ (１)除本条第 (２)款和第 (３)款以及条例另有规定

外,说明文件和作为加拿大专利申请一部分而提供的任何附图可

以在授予专利之前进行修改.
对修改说明文件的限制

(２)修改后的说明文件不得记载不能从原始提交的说明文件

或者附图合理推导出来的内容,该内容是与该申请有关的现有技

术因而允许写入说明文件的除外.
对修改附图的限制

(３)修改后的附图不得增加不能从原始提交的说明文件或者

附图合理推导出来的内容,该内容是与该申请有关的现有技术因

而允许写入说明文件的除外.

３９至３９２６ [已废止]

专利申请的驳回

专利局局长驳回专利申请

４０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专利申请人无权

获得专利权,应当驳回该专利申请,并将驳回决定及其根据或者

理由以挂号信的形式通知该申请人或者其注册代理人.
向联邦法院上诉

４１对专利局局长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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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０条规定的通知之日起６个月内向联邦法院上诉,该法院对

该上诉的审理具有专属管辖权.

授予专利权

专利权的内容

４２根据本法授予的每项专利应当包含说明文件、发明名称

或者标题;除本法另有规定之外,应当授予专利权人或者其法定

代表人自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制造、建造和使用该发明

以及将其出售给其他人使用的独占权、特权和自由,但是具有管

辖权的任何法院作出的有关该专利权的判决另有规定的除外.

专利证书的形式和期限

４３ (１)除第４６条另有规定之外,根据本法授予的每一份

专利证书应当加盖专利局印章后颁发,应当标注该专利申请的申

请日、根据第１０条该专利申请供公众查阅的日期、授予和颁发

专利证书的日期以及任何规定的信息.
专利权的有效性

(２)颁发专利证书后,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证据,专利权应

当有效并在第４４条或者第４５条规定的期限内由专利权人和其法

定代表人享有.

基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其后提交的专利申请获得的专利权的

期限

４４除第４６条另有规定之外,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其后提

交专利申请的,专利权的期限为自申请日起２０年.

基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提交的专利申请获得的专利的期限

４５ (１)除第４６条另有规定之外,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提交

专利申请的,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自颁发专利证书之日起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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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颁发或者申请日起的期限

(２)在本条生效日前第 (１)款所述的专利权期限尚未届满

的,专利权期限为自颁发专利证书之日起１７年或者自申请日起

２０年,以后届满者为准.

专利年费

４６ (１)为维持专利权有效,本条实施后由专利局根据本法

授予专利权的专利权人,应当在权利有效期限内缴纳规定的

年费.
未缴纳年费而终止

(２)未在条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根据第 (１)款规定应当缴

纳的年费的,该专利权期限视为在缴纳年费期限届满日届满.

再颁专利

颁发新的或者变更的专利证书

４７ (１)任何专利由于描述和说明不充分或者专利权人要求

的保护范围比他应获得的保护范围过宽或者过窄,并且该错误的

产生是源于疏忽、意外或者过错而没有欺诈或者欺骗意图的,如

果在自颁发专利证书之日起四年内放弃该专利并缴纳另行规定的

费用,专利局局长可以根据专利权人提交的修改后的描述和说明

颁发新专利,新专利的保护期限为原专利未届满的期限.
新专利的效力

(２)第 (１)款所述原始专利的放弃只有在新专利颁发时方

才生效,新专利和修改的描述和说明文件在法律上、在其后因后

来发生的任何原因而启动的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具有相同法律效

力.修改后的描述和说明文件视为已经在原始专利授予之前以正

确的形式提交.如果原专利与再颁专利的权利要求相同,原专利

的放弃并不影响再颁时未决诉讼案件的审理或者导致再颁时已存

在的诉讼事由失效.对于与原专利相同的权利要求,再颁专利是

原专利的延续,从原专利生效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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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申请的专利证书

(３)在缴纳每一再颁专利的再颁费后,专利局长可以接受分

开提交的专利申请,并对专利发明的独立和不同的部分再颁专利.

放　弃

专利权人可以放弃专利证书中的错误事项

４８ (１)由于错误、意外或者疏忽并且没有任何欺骗或者误

导公众的企图,专利权人:
(a)提交的说明文件过于宽泛,权利要求范围超出其作为发

明人的发明范围的;或者

(b)在说明文件中主张专利权人或者专利权人藉以提出权利

要求之人不是专利发明的任何主要或者实质部分的发明人,且专

利权人对该专利发明没有法律上的权利的,专利权人缴纳规定费

用后,可以放弃该部分.
放弃的形式和证明

(２)放弃书应当以规定的形式和方式提交.
(３)[已废止]

未决诉讼不受影响

(４)放弃书不影响该放弃书作出时的任何未决诉讼,除非在

作出放弃时存在严重的疏忽或者拖延.
专利权人死亡

(５)原始专利权人或者其专利权的受让人死亡的,放弃的权

利由其法定代表人行使,任一法定代表人均可行使该权利.
放弃的效力

(６)根据本条规定予以放弃后,专利证书对于未被放弃的并

且真正属于放弃者的发明的主要和实质部分应被视为有效,该主

要和实质部分与无权要求保护的、该发明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
因此放弃者有权继续该有效部分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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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审

重审请求

４８１ (１)任何人可以通过向专利局局长提交现有技术,包

括专利、已供公众查阅的专利申请和印刷出版物并缴纳规定费

用,请求对专利的任何权利要求进行重审.
请求的相关性

(２)第 (１)款规定的重审请求应当说明现有技术的相关性

以及将现有技术运用于请求重审的权利要求的方式.
通知专利权人

(３)收到第 (１)款规定的重审请求后,专利局局长应当立

即将请求书副本送达被请求重审的专利的专利权人,除非重审请

求人是专利权人.

重审组的设立

４８２ (１)收到４８１ (１)款规定的重审请求后,专利局局

长应当立即成立不少于三人的重审组 (其中至少两人应当为专利

局雇员),审理重审请求.
重审组作出的决定

(２)重审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３个月内决定重审请求是否提

出了影响有关专利任何权利要求专利性的新的实质问题.
通知

(３)如果重审组认定重审请求没有提出影响被请求重审专利

的权利要求的专利性的新实质问题,应当将其决定通知重审请求

人.重审组的决定为任何目的属于终局决定,不得向任何法院上

诉或者由任何法院核查.
同上

(４)如果重审组认定重审请求提出了影响被请求重审专利权

利要求的专利性的新实质问题,重审组应当将该决定及其理由通

知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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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提交

(５)专利权人收到第 (４)款规定的通知的,可以在自通知

之日起３个月内向重审组提交对通知书的答复,表示在通知书涉

及的专利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问题上服从重审组的决定.

重审程序

４８３ (１)收到第４８２ (５)款规定的答复后,或者根据第

４８２ (４)款的规定发出通知之日起３个月内未收到答复的,重

审组应当立即对被请求重审的专利权利要求进行重审.
专利权人可以提交修改文本

(２)在第 (１)款规定的重审程序中,专利权人可以对专利

进行修改或者提交新权利要求,但是对专利的修改或者提交的新

权利要求不得扩大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期限限制

(３)专利权利要求的重审程序应当在第 (１)款规定的程序

启动之日起１２个月内结束.

重审组的证书

４８４ (１)专利权利要求的重审程序得出结论时,重审组应

当颁发证书:
(a)删除不具有专利性的权利要求;
(b)确认权利要求具有专利性;或者

(c)将具有专利性的任何修改或者新权利要求并入专利权利

要求中.
将证书附于原始专利证书上

(２)根据第 (１)款规定颁发的证书应当附于原始专利上,
作为其一部分.证书副本应当以挂号邮件的方式送达专利权人.
证书的效力

(３)为本法之目的,根据第 (１)款规定颁发的证书:
(a)删除专利的部分权利要求的,该专利应当视为已经在授

予专利之日以修改后的形式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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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删除全部权利要求的,该专利应当视为自始未曾授予;
或者

(c)修改专利权利要求或者并入新的权利要求的,修改后的

权利要求或者新权利要求应当自该证书颁发之日起有效,有效期

为该专利未届满的期限.
上诉

(４)在第４８５ (２)规定的上诉期限届满之前,第 (３)款

的规定不适用;如果提起上诉,第 (３)款仅在最终判决中确认

的部分有效.

上诉

４８５ (１)专利权人对重审组根据第４８４ (１)款颁发证书

中作出的任何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
限制

(２)自该证书通过挂号信件向专利权人发出之日起３个月

后,专利权人不得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提起上诉.

转让和继承

受让人或者个人继承人

４９ (１)有权根据本法获得专利的发明人以书面形式转让,
或者根据其最后遗愿遗赠其获得专利的权利的,专利权可以授予

被转让人;没有转让或者遗赠的,专利权可以授予死亡发明人的

个人财产继承人.
受让人可以反对

(２)专利申请人提交申请后转让获得专利的权利的,或者申

请人在提交申请之前或者之后书面转让整个或者部分发明所有权

或者利益的,受让人可以通过专利局局长确定的方式在专利局对

该转让进行登记,未经每一个已登记受让人的书面同意,不得撤

回该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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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３)除非专利局局长根据一并提交的署有证人姓名的宣誓书

或者其他证据认为该转让已由转让人签署和履行,该转让不得在

专利局登记.

专利可以转让

５０ (１)每一项发明专利在法律上均可以通过书面文书的形

式全部转让或者部分转让.
登记

(２)专利权的转让,以及对于在加拿大全境或者部分地区制

造、使用和许可他人制造和使用专利发明的专有权利的许可和让

与,应当以专利局局长确定的方式在专利局进行登记.
证明

(３)除非专利局局长根据一并提交的署有证人姓名的宣誓书

或者其他证据认为该转让、许可或者让与已由转让人和另一方当

事人签署和履行,转让、许可或者让与不得在专利局登记.
无效转让

５１影响专利发明的权益的转让,无论是根据第４９条或者

第５０条规定,对在后受让人无效,除非该转让已经按照前述规

定在后受让人的转让登记前在专利局进行了登记.

联邦法院的权限

５２应专利局局长或者任何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联邦法院有

权命令变更或者删除专利局登记簿中关于发明的权利人的任何登

录内容.

关于专利的法律程序

特定案件中的无效或者部分有效

５３ (１)如果专利申请人申诉的实质性主张不成立的,或者

说明文件和附图包含多于或者少于为获得专利文件声称的结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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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内容,且为误导之目的故意遗漏或者添加的,专利无效.
例外

(２)如果法院认为第 (１)款所述遗漏或者添加属于无意的

错误,并且证实专利权人有权就其他部分获得专利权的,应当据

实作出判决,确定诉讼费的负担,专利权人有权获得的部分发明

专利应当维持有效.
判决书副本

(３)专利权人应当向专利局提供根据第 (１)款作出的判决

书的两份官方副本,一份进行登记后在专利局存档,另一份附于

专利证书上,作为其说明的一部分.

侵　权

法院管辖权

５４ (１)专利侵权诉讼可以向所述侵权行为所在省的、其开

庭审理之处在该省所有法院中距离被告的住所或者工商业场所最

近的、对损害赔偿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该法院应当审理该案

并确定诉讼费.该法院行使管辖权本身就是具有管辖权的充分

证据.
联邦法院管辖权

(２)本条规定不得影响联邦法院法第２０条或者其他法律规

定的联邦法院管辖权.

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５５ (１)专利侵权人应当对专利权人和经专利权人授权要求

赔偿的所有人承担授予专利权后因为侵权而给专利权人或者任何

这类权利人造成的所有损害.
授予专利前的损害责任

(２)如果其行为发生在专利申请根据第１０条供公众查阅后

和授予专利前,并且假如该专利申请在供公众查阅日就获得授权

的情况下,该行为将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人应当为给专利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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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任何其他权利人造成的损害向专利权人和根据其授权要求赔

偿的所有人支付适当的补偿金.
专利权人为当事人

(３)除非另有明确规定,专利权人应为或者应被当作根据第

(１)或者 (２)款进行的任何诉讼的当事人.
视为侵权的行为

(４)为本条、第５４条和第５５０１条至第５９条之目的,根据

第 (２)款进行的任何诉讼视为专利侵权诉讼,籍以提起诉讼的

行为视为专利侵权行为.

诉讼时效

５５０１对于专利侵权诉讼开始之前６年以上的侵权行为造成

的损害,可以不再给予救济.

方法专利的举证责任

５５１在制造新产品的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如果没有相反

的证据,与新产品相同的任何产品应当视为是采用专利方法制

造的.

例外

５５２ (１)仅仅为了获得和提交加拿大或者其省或者其他国

家的与产品的制造、建造、使用或者销售有关的法律所要求之信

息的目的,而制造、建造、使用或者销售发明专利产品的,不是

专利侵权.
(２)和 (３)[已废止]

条例

(４)枢密院总督可以制定其认为为防止依照第 (１)款的规

定制造、建造、使用或者销售发明专利产品而导致专利侵权所必

需的条例,包括但不限于:
(a)除依照或者根据规制产品制造、建造、使用或者销售的

议会法令规定的任何条件外,在向专利权人或者的其他任何人颁

发有关专利产品的通知、证书、许可证或者其他文件之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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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其他条件的规定;
(b)有关向专利权人之外的人颁发或者将颁发的 (a)项所

述通知、证书、许可证或者其他文件生效的最早日期的规定和有

关确定该日期的方式的规定;
(c)调整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与申请 (a)项所述通

知、证书、许可证或者其他文件之人之间关于上述文件颁发日期

或者生效日期的争议解决的规定;
(d)授权对有关 (c)项所述任何争议在具有管辖权的任何

法院提起诉讼,该法院可以给予的救济,法院解决纠纷的程序,
以及可以作出的决定、命令;以及

(e)调整 (a)项所述通知、证书、许可证或者其他文件的

颁发可能导致直接或者间接侵犯专利权的情形.
矛盾或者冲突

(５)如果在下列规定中存在矛盾或者冲突:
(a)本条或者根据本条制定的任何条例,和

(b)国会的任何法令或者依据该法令制定的条例;
本条或者根据本条制定的任何条例在矛盾和冲突范围内应当

优先适用.
为了更加明确

(６)为了更加明确,第 (１)款的规定不影响法律中已有的、
关于以非商业规模或者为非商业目的的私人行为,或者关于仅为

有关专利主题的实验目的使用、制造、建造或者销售发明专利产

品的专利权例外.
专利权不影响在先购买者

５６ (１)在专利权利要求日前购买、建造或者获得权利要求

保护客体的任何人,均有权使用或者向他人销售受专利保护的该

特定物品、机械、制造品或者组合物,并且无需为上述行为向专

利权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不适用的情形

(２)第 (１)款的规定不适用于第 (３)款或者第 (４)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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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购买、建造或者获得.
特殊情形

(３)在第 (１)款生效日前作出的有关购买、建造或者获得

由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后第 (１)款生效日前提交的申请为基础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制得的产品的,适用第 (１)款生效前专利法

第５６条当时的规定.
同上

(４)在第 (１)款生效日前有关购买、建造或者获得由下述

发明制得的产品的,适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专利法第５６条当

时的规定.所述发明是指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提交的申请为基

础、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或者后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可以发布的命令

５７ (１)在任何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或者任何法官认为合

适的,可以应原告或者被告的请求发布下列命令:
(a)制止或者禁止对方当事人进一步使用、制造或者销售专

利产品;对其违抗该命令的处罚,或者

(b)为了检查和查询有关账目,以及有关诉讼程序的事项.
上诉

(２)对于任何根据第 (１)款作出的命令不服的,可以按照

与对作出该命令的法院作出的其他判决或者命令的相同的情形向

相同的法院上诉.

无效权利要求不影响有效权利要求

５８在有关包含两项或者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专利的诉讼或

者程序中,其中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被维持有效而另一项或者

其他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的,专利权应当视为自始只包含有效

的权利要求.

抗辩

５９作为抗辩,专利侵权诉讼的被告可以主张,因为事实或

者过错应根据本法或者其他法律宣告专利权无效.法院应当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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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意见和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相应的判决.

无　效

专利权或者权利要求的无效

６０ (１)应加拿大司法部长或者任何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联

邦法院可以宣告专利权或者专利权的任何权利要求无效.
关于侵权的宣告

(２)任何人有合理根据认为,专利权人可能指控其使用或者

计划使用的方法或者其制造、使用或者销售或者计划制造、使用

或者销售的产品构成专利侵权的,均可以专利权人为被告向法院

起诉,请求法院作出其方法或者产品不构成或者将不构成专利侵

权的宣告.
诉讼费用担保

(３)除加拿大司法部长或者省首席检察官之外,根据本条进

行的任何诉讼的原告应当在起诉前按照联邦法院确定的数额提供

诉讼费用担保,但是任何专利侵权诉讼的被告无需提供任何担保

而获得根据本条作出的宣告判决.

６１ [已废止]

判　决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判决

６２应任何人提交的要求在专利局记录的请求,宣告任何专

利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判决书应当在专利局登记,被宣告无效

的专利权的全部或者部分应当因此维持无效,除非该判决根据第

６３条的规定被上诉审撤销.

上诉

６３对宣告任何专利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判决或者驳回宣



１７３２　

告专利权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请求的判决不服的,可以向对作出

该判决的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具有上诉管辖权的任何法院上诉.

条　件

６４ [已废止]

专利权的滥用

６５ (１)加拿大司法部长或者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授予专

利权３年期满之后向专利局局长申请宣布该专利权存在滥用并根

据本法请求赔偿.
滥用的情形

(２)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视为存在专利权滥用:
(a)和 (b)[已废止]
(c)在合理的期限内专利产品不能充分满足加拿大国内市场

需求的;
(d)由于专利权人拒绝以合理的条件给予许可,损害加拿大

的工商业或者在加拿大的任何人或者一类人的商业,或者损害加

拿大任何新的工商业的建立,并且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应当授予许

可证的;
(e)在本法通过前或者后,专利权人附加的购买、租赁、许

可或者使用专利产品的条件或者使用或者实施专利方法的条件不

公平地损害了加拿大的任何工商业,或者从事工商业活动任何人

或者一类人的利益的;以及

(f)有关不受专利保护的材料的使用方法的发明专利,或者

依照该方法生产的产品的发明专利,已被专利权人不公平地利

用,以致损害加拿大任何材料的制造、使用或者销售的.
(３)和 (４)[已废止]

专利产品的定义

(５)为本条之目的,专利产品包括依照专利方法生产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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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滥用案件中专利局局长的职权

６６ (１)认定专利权构成滥用的,专利局局长如果认为适

宜,可以行使下列任一职权:
(a)可以命令授予局长认为条件适当的许可证,包括阻止被

许可人进口任何货物 (如果该货物不是由专利权人或者其他权利

人进口的,将构成专利侵权)到加拿大的条件.在此情形下,专

利权人和所有被许可人暂时应当视为一致达成禁止进口的协议;
(b)[已废止]
(c)如果专利权局长认定存在第６５条 (２)款 (f)项规定

的专利权滥用情形,其可以命令授予申请人和其客户等许可证,
包括其认为适当的条件;

(d)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通过行使上述职权尚不能达到本条

和第６５条之目的,其应当命令即刻或者在命令中指定的合理期

限后撤销该专利权,除非在考虑到本条和第６５条之目的命令中

指定的条件已得到满足;专利局局长根据该案中出现的合理事由

可随后命令延长指定的期限,但是专利局局长不得作出与加拿大

参加的任何条约、公约或者双边协议或者约定不一致的撤销决

定;或者

(e)如果专利局局长认为不作出本条规定的决定将最好地达

到本条或者第６５条之目的,其可以作出驳回申请的决定,以其

认为公平的方式处理有关费用的任何问题.
制止侵权的诉讼

(２)第 (１)款 (a)规定的被许可人有权要求专利权人提起

诉讼以制止专利侵权,如果专利权人在接到要求后２个月内拒绝

或者无意起诉,被许可人视为专利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

权诉讼,并将专利权人作为被告之一,但是被追加为被告的专利

权人对任何费用均不负责,除非其出庭参加诉讼.
向专利权人送达

(３)向被追加为被告的专利权人送达的传票通过留置在专利

局登记的住址或者其代理人的住址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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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局长考虑事项

(４)在根据第 (１)款 (a)项确定条件时,应当尽可能考虑

下列事项:
(a)其应当努力确保该发明在加拿大得到最广泛的利用与专

利权人从其专利获得合理的利益之间协调一致;
(b)其应当努力确保专利权人利益最大化与被许可人在加拿

大实施该发明能获得合理的收入之间协调一致;以及

(c)其应当努力确保几个被许可人获得同等利益,为此,其

可以根据证实的合理理由缩减根据已授予的任何许可应当向专利

权人支付的许可费或者其他费用.
６７ [已废止]

申请的内容

６８ (１)根据第６５条或者第６６条向专利局长提交的每一项

申请应当:
(a)充分说明请求人利益的性质、提交申请的事实基础和寻

求的救济方式;和

(b)一并提交证明申请人利益和申请事实的法定声明.
(２)专利局局长应当考虑第 (１)款所述申请书和声明中陈

述的事项;如果专利局长认为申请人具有真实的利益且以前已经

作出过救济的,应当命令申请人向专利权人或者其代理人和专利局

记录在案的其他任何利害关系人提供申请书和声明的副本,并且申

请人应当在加拿大政府公报和加拿大专利局登记簿中公告该申请.
反对和反对意见

６９ (１)如果专利权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反对给予第６５条至

第７０条规定的任何救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或者专利局长根

据申请允许进一步延长的期限内,向专利局长提交由法定声明证

明的反对意见,充分说明反对申请的理由.
出席交叉询问

(２)专利局局长应当考虑第 (１)款所述反对意见和声明,
如果认为申请书中的主张已经得到充分的答辩,可以驳回申请,
除非任一当事人要求听证或者专利局局长指令听证;专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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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任何案件中要求听证参加人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申请书

和反对意见提出的有关争议焦点的事实进一步审查,在采取预防

措施防止向商业竞争对手披露信息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出示与争

议事实相关的书籍和文件.
提交联邦法院

(３)专利局局长未根据第 (２)款的规定驳回申请的,并且:
(a)如果当事人同意,或者

(b)如果案件需要对文件延期审查或者任何技术或者实地调

查,而在专利局长看来不便由其进行;
专利局局长经部长的书面批准,可以命令将整个事项或者有

关事实问题提交具有管辖权的联邦法院.
同上

(４)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将整个事项提交联邦法院的,联

邦法院的判决、决定或者命令为终局判决;根据该款将事实问题

提交联邦法院的,法院应当向专利局局长告知其认定结论.

视为协议许可

７０根据本法授予许可的任何命令,与由专利权人和所有其

他必需的当事人通过协议授予的许可具有同等效力,不损害其他

任何方法的执行力.

向联邦法院上诉

７１针对专利局局长根据第６５条至第７０条的规定作出的所

有命令或者决定,均可以向联邦法院上诉,并且加拿大司法部长

或者其任命的律师有权出席上诉审并陈述意见.

７２ [已废止]

专利申请的放弃和恢复

视为放弃专利申请

７３ (１)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申请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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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审查员发出审查通知后６个月内或者专利局局长确定

的任何更短期限内未诚实地答复加拿大专利申请;
(b)不遵守依照第２７条第 (６)款的规定发出的通知;
(c)未在条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第２７１条规定的应当缴纳

的费用;
(d)未根据第３５条第 (１)款在条例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审查

请求或者缴纳规定的费用;
(e)未遵守根据第３５条第 (２)款发出的通知;或者

(f)未在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发出之日起６个月内缴纳通知中

指明的应当缴纳的规定费用.
规定情形下视为放弃

(２)在规定为视为放弃专利申请的其他任何情形下,专利申

请也应当视为放弃.
专利申请的恢复

(３)如果申请人:
(a)在规定期限内向专利局局长请求恢复的;
(b)采取了应采取的避免其申请被视为放弃的措施;并且

(c)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前缴纳规定的费用.
则根据本条被视为放弃的专利申请应当予以恢复.

修改和再审查

(４)依照第 (１)款 (f)项被视为放弃的专利申请被恢复

后,可以修改并作进一步的审查.
原始申请日

(５)被恢复的专利申请享有原始的申请日.

犯罪和惩罚

７４ [已废止]
犯罪

７５下列行为属于可以被起诉的犯罪,行为人应当被处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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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２００元的罚金或者不超过３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a)未经专利权人同意,为独家制造或者销售不是专利权人

的产品的目的,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任何产品上书写、描绘、打

印、铸造、浇铸、雕刻、刻画、压印或者以其他方式标注专利权

人的名称或者与其相近似的名称,以便独家制造或者销售该

产品;
(b)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在其非购自专利权人的任何产品上

书写、描绘、打印、铸造、浇铸、雕刻、刻画、压印或者以其他

方式标注 “专利”“专利特许证”“女王 (或者国王)专利”或者

其他任何含相近似意思的词或者词组,意在假冒或者仿冒专利权

人的印记、标记或者图案,或者欺骗公众诱导公众认为该货物为

专利权人制造或者销售或者已经其同意;或者

(c)为欺骗公众为目的、以专利产品的形式许诺销售未在加

拿大获得专利的产品.
虚假陈述、虚假记录等

７６与本法目的有关并且明知为虚假的下列行为属于可以被

起诉的犯罪,行为人应当被处以不超过５００元的罚金或者不超过

６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a)进行虚假陈述;
(b)在登记簿或者工作簿上作虚假登记或者促使作虚假

登记,
(b１)以电子件形式提交或者促使提交虚假文件、虚假信息

或者含有虚假信息的文件;
(c)制作或者促使制作任何虚假文件,或者变造任何文件副

本;或者

(d)出示或者提出含有虚假信息的任何文件.
有关专利药品的犯罪

７６１ (１)违反第８０条、第８１条、第８２条或者第８８条的

规定或者不遵守依据上述条款作出的命令的,属于可以即席判决

处罚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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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人犯本罪的,应当被处以不超过５０００元的罚金或者

不超过６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b)法人犯本罪的,应当被处以不超过２５０００元的罚金.

同上

(２)违反或者不遵守第８４条的规定或者根据第８３条作出的

命令的,属于可以即席判决处罚的犯罪.
(a)个人犯本罪的,应当被处以不超过２５０００元的罚金或

者不超过１年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
(b)法人犯本罪的,应当被处以不超过１０００００元的罚金.

时效期限

(３)根据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进行的刑事诉讼可以在案

件事实发生后两年内进行,但是不得迟于２年.
连续犯罪

(４)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规定的犯罪实施或者持续一日

以上的,行为人每日实施或者持续的犯罪应当宣告为一个单独的

犯罪.

其他规定

７７ [已废止]

视为延长期限

７８ (１)根据或者依照本法指定的期限在专利局的非工作日

届满的,该期限应当被视为延长至专利局的下一个工作日.
专利局非工作日

(２)星期六、节假日和部长通过命令宣布为非工作日的其他

日期应当为专利局非工作日.
公布

(３)部长根据第 (２)款的规定作出的每一项命令应当在作

出后尽快在加拿大专利局登记簿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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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条款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提交的专利申请

７８１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在加拿大提交的专利申请应当

依照本法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第３８１条和其他条款的规定进行

处理.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授予的专利

７８２ (１)除第 (３)款的规定之外,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及其

后发生的有关该日前授予的专利的任何事项应当依照本法１９８９
年１０月１日前第３８１条和除第４６条之外的其他条款的规定进

行处理.
基于以前提交的申请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其后授予的

专利.
(２)除第 (３)款的规定之外,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其后

发生的、有关基于以前提交的申请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及其后授

予的专利的任何事项,应当依照本法第３８１条、第４５条、第４６
条、第４８１条至第４８５条和本法除第４６条之外的其他条款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当时的规定进行处理.
法律适用

(３)除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的

修正条款外,第 (１)款和第 (２)款规定适用的本法条款应当根

据对本法的任何修正条款进行理解.

适用第４３条的在先规定

７８３ (１)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在加拿大提交的专利申请

(在先申请)和在该日或者该日后在加拿大提交的专利申请 (在
后申请)之间存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的第４３条定义的抵触,
并且:

(a)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根据加拿大参加的与专利有关的条

约、公约有权获得专利保护,并且其在或者向根据条约、公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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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律对加拿大国民提供类似保护的任何其他国家已经提交涉及

相同发明的在先正规专利申请;
(b)在后申请是在在先正规申请后１２个月内提交的;
(c)在后申请的申请人就其申请已经提交了基于在先正规申

请的优先权请求;并且

(d)在先申请是在提交在先正规申请后提交的;
该在后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有权获得专利权,并且其专利申请

应当依照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前第４３条的规定处理.
例外

(２)第 (１)款的规定不适用,如果:
(a)在先申请的申请人根据加拿大参加的与专利有关的条

约、公约有权获得专利保护,并且其在或者向根据条约、公约或

者法律对加拿大国民提供类似保护的任何其他国家已经提交涉及

相同发明的在先正规专利申请;
(b)在先申请是在提交 (a)项所述在先正规申请后１２个月

内提交的;
(c)在先申请的申请人就其申请提交了关于基于 (a)项所

述在先正规申请的优先权请求;并且

(d)(a)项所述在先正规申请是在提交第 (１)款所述在先

正规申请之前提交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及其后提交的专利申请

７８４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当天或者其后但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
日之前在加拿大提交的专利申请,应当依照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前

第２７ (２)款的规定和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本法的规定处理.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或者其后授予的专利

７８５有关基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当天或者之后但在１９９６
年１０月１日之前提交的加拿大专利申请授予的专利的任何事

项,应当依照本法和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前第２７ (２)款的规定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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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费用的缴纳

７８６ (１)在本条生效之日前,根据缴费时专利规则的规定

依照按小型企业缴纳了费用,但是应当依照按非小型企业缴费

的,并且在本条生效日后１２个月内根据本条第 (２)款的规定缴

纳了二者的差额费用的,该费用视为已经在原缴费日缴纳,不论

有关应当缴纳费用的该专利或者专利申请的行为或者程序是否已

经启动或者是否已经作出决定.
需要提交的信息

(２)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向专利局局长缴纳费用的,应当

提交有关缴纳该费用的业务或者程序和专利或者专利申请的

信息.
不予返还

(３)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缴纳的款项不予返还.
被禁止的诉讼和程序

(４)对于适用本条规定产生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结果,均

不得以代表加拿大的女王陛下为被告提起诉讼或者启动程序,要

求任何补偿或者损害赔偿.
本条规定的适用

(５)进一步明确,本条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第７８１条和第

７８４条中所述的专利申请.

专利药品

术语解释

定义

７９ (１)本条和第８０条至第１０３条中:
“委员会”是指根据第９１条予以延续的专利药品价格评估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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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指由加拿大统计署根据统计法的授权

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部长”是指由枢密院总督为本条和第８０条至第１０３条之目

的指派为部长的卫生部长或者加拿大王室枢密院的其他成员;
“专利权人”,就药品发明而言,是指暂时有权获得发明专利

收益之人,包括有权行使关于该专利的任何权利之人,但是不包

括根据１９９２年专利法修正案第１１ (１)款延期的许可证而有权

行使这些权利之人;
“条例”是指根据第１０１条制定的条例.

药品发明

(２)为第 (１)款和第８０条至第１０１条之目的,发明如果以

药品或者药品的制备或者生产为目的,或者能够用于药品或者药

品的制备和生产,则该发明属于药品发明.

定价信息

条例要求的定价信息等

８０ (１)根据条例的规定,如果需要,药品发明专利权人应

当向委员会提供条例规定的有关下列事项的信息和文件:
(a)该药品的特性;
(b)该药品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的任何市场销售或者待售

的价格;
(c)制造和行销该药品的成本,如果专利权人在加拿大可以

获得该信息或者知晓或者控制了该信息;
(d)第８５条规定的因素;以及

(e)任何其他相关事项.
同上

(２)除第 (３)款的规定外,根据条例的规定,如果需要,
药品发明专利的在先权利人应当向委员会提供条例规定的有关下

列事项的信息或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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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药品的特性;
(b)该药品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的任何市场销售或者待售

的价格;
(c)制造和行销该药品的成本,如果专利权人在加拿大可以

获得该信息或者知晓或者控制了该信息;
(d)第８５条中所涉及的因素;以及

(e)任何其他相关事项.
限制

(３)第 (２)款不适用于未被授予获得专利收益或者行使有

关该专利的权益达３年或者３年以上期限的任何人.

委员会所需的定价信息等

８１ (１)委员会可以命令的方式要求药品发明专利权人或者

在先专利权人提供有关下列事项的信息和文件:
(a)如果是专利权人,第８０条 (１)款 (a)项至 (e)项涉

及的任何事项;
(b)如果是在先权利人,第８０条 (２)款 (a)项至 (e)项

涉及的任何事项;以及

(c)委员会要求的其他这类相关事项.
服从命令

(２)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接到根据第 (１)款作出的

命令的,应当在该命令指定或者委员会允许的期限内遵守该

命令.
限制

(３)在打算作出该命令之日前,在先专利权人不再获得专利

收益或者行使有关该专利的任何权利达３年以上的,不得作出第

(１)款规定的命令.

价格介绍通知

８２ (１)药品发明专利权人想要以未在先销售的价格在加拿

大市场销售该药品的,应当在确定在加拿大市场首次提供销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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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日期后尽实际可能将其意图和该日期通知委员会.
定价信息和文件

(２)委员会收到专利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提交的第 (１)款

规定的通知后,有理由认为药品发明专利权人打算在加拿大市场

销售未曾在先销售的药品的,可以命令专利权人向委员会提供有

关在该市场待售药品的价格的信息和文件.
(３)除第 (４)款的规定之外,接到根据第 (２)款作出的命

令的专利权人应当在该命令指定的期限内或者委员会允许的期限

内执行该命令.
限制

(４)在专利权人打算在相关市场首次要约销售而提供该药品

之日前６０日之前,不应当要求专利权人执行根据第 (２)款作出

的命令.

过高价格

关于过高价格的命令

８３ (１)委员会查明认为药品发明专利权人以过高的价格正

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该药品的,可以命令专利权人将在该市场

销售该药品的最高价格降至委员会认为合理的价格或者该命令中

指定的价格.
同上

(２)除第 (４)款的规定之外,委员会查明认为药品发明专

利权人以过高的价格已经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该药品的,可以

命令专利权人采取下列任一项或者多项措施,冲抵专利权人以过

高的价格销售获得的、经委员会评估的过高收入:
(a)在该命令中指定的期限内,将其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

该药品的价格降至该命令中指定的程度;
(b)在该命令中指定的期限内,将其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

另一发明专利药品的价格降至该命令中指定的程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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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向代表加拿大的女王陛下缴纳该命令中指定金额的金钱.
同上

(３)除第 (４)款的规定之外,委员会查明认为药品发明在

先专利权人以过高的价格已经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该药品,可

以命令在先专利权人采取下列任一项或者多项措施,冲抵在先专

利权人以过高价格销售获得的、经委员会评估的过高收入:
(a)在该命令中指定的期限内,将其在加拿大任何市场销售

该药品的价格降至该命令中指定的程度;或者

(b)向代表加拿大的女王陛下缴纳该命令中指定金额的

金钱.
以过高价格销售的政策

(４)考虑以过高价格销售专利药品的程度和期限,委员会认

为,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执行了过高价格销售专利药品的

政策,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新的命令以取代根据第 (２)款或

者第 (３)款的规定作出的任何命令,指示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

利权人采取该款规定的任一项或者多项措施,冲抵两倍以下并经

委员会评估的、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以过高价格销售获得

的过高收入.
过高收入

(５)评估第 (２)款、第 (３)款或者第 (４)款规定的过高

收入金额时,委员会不应当考虑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以前专利权

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获得的任何收入,或者在先专利权人不再有

权获得专利收益或者行使与该专利有关的任何权利之后获得的任

何收入.
听证的权利

(６)委员会根据本条作出命令之前,应当向专利权人或者在

先专利权人提供合理的听证机会.
时效期限

(７)在先专利权人在诉讼程序启动之日前已经不再有权获得

专利收益或者行使有关该专利权的任何权利３年以上的,不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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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条规定对其作出任何命令.

服从命令

８４ (１)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作出命令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在

先专利权人降低药品价格的,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应当在

命令作出后１个月内或者委员会经考虑其具体情况确定的可行并

且合理的更宽期限内执行该命令.
同上

(２)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作出命令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

利权人向女王陛下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

权人应当在命令作出后１个月内或者委员会经考虑其具体情况确

定的可行并且合理的更宽期限内执行该命令.
归于女王陛下的债务

(３)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应当由专利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

向女王陛下缴纳的金额等同于对女王陛下负担的债务,可以由任

何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责令支付.

考虑因素

８５ (１)在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认定是否以过高价格在加拿

大任何市场正在销售或者已经销售药品时,委员会应当在其能获

得的信息范围内考虑下列因素:
(a)在相关市场销售的药品的价格;
(b)在相关市场销售的具有同等疗效的其他药品的价格;
(c)在除加拿大之外的其他国家销售的该药品的价格和具有

同等疗效的其他药品的价格;
(d)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以及

(e)为本款目的制定的任何条例规定的其他这类因素.
其他因素

(２)考虑到第 (１)款规定的因素后,仍然不能认定是否以

过高价格在加拿大任何市场正在销售或者已经销售药品的,委员

会可以考虑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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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制造和行销该药品的成本;
(b)为本款目的制定的任何条例规定的或者该委员会认为与

案情相关的其他这类因素.
研发开支

(３)在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认定是否以过高价格在加拿大任

何市场正在销售或者已经销售药品时,委员会不应当考虑全部研

发开支,但应当考虑有关该药品发明的研发和产业化的整个成本

中加拿大部分.该部分的计算以该药品在加拿大的销售额占整个

销售额的比率来确定.
公开听证

８６ (１)第８３条规定的听证应当公开举行.但是根据当事

人向其提交的意见陈述,委员会认为,在公开听证中的信息或者

文件的公开将会对该当事人造成具体、直接和实质性的损害的,
经委员会决定,整个听证或者其任何阶段应当不公开举行.
向特定人发出听证通知

(２)委员会应当将第８３条规定的任何听证通知工业部长或

者条例指定的其他这类部长和负责卫生工作的省议会议员.上述

人员均有权出席听证并向委员会就听证事项陈述意见.
可以拒绝公开的信息等

８７ (１)除第 (２)款的规定之外,根据第８０条、第８１条

或者第８２条或者在第８３条规定的任何程序中向委员会提交的信

息或者文件在法律上是可以拒绝公开的,未经该信息或者文件提

供者的授权,依照本法知悉该信息或者文件的任何人均不得故意

公开该信息或者文件或者使得其被公开,该信息或者文件是在第

８３条规定的公开听证中被公开的除外.
公开等

(２)第 (１)款规定的任何信息或者文件:
(a)经委员会决定可以由委员会向任何本法的执法人员、工

业部长或者条例指定的其他这类部长和负责公共卫生的省议会议

员及其官员披露,仅用于第８６ (２)款规定的陈述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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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以由委员会用于第１００条规定的报告.

销售额和费用信息

提供的销售额和费用信息等

８８ (１)条例规定或者委员会已命令的方式要求的,药品发

明专利权人应当向委员会提交条例规定的或者该命令指定的有关

下列事项的信息或者文件:
(a)专利权人在加拿大的被许可人的身份;
(b)专利权人在加拿大销售该药品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收入

和收入来源的详细说明;以及

(c)专利权人在加拿大付出的有关该药品的研发开支.
补充信息等

(２)委员会有合理根据认为,任何人拥有有关评估专利权人

在加拿大的药品销售额或者有关该发明在加拿大的研发开支的信

息或者文件的,可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其向委员会提交该命令指定

的任何信息或者文件或者其复印件.
执行命令

(３)接到根据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作出的命令的,应当

在该命令指定的或者委员会允许的期限内执行该命令.
可以拒绝公开的信息等

(４)除第８９条的规定之外,根据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

向委员会提交的任何信息或者文件在法律上是可以拒绝公开的,
依照本法获得该信息或者文件的任何人,未经该信息或者文件提

供者的授权,不得故意公开该信息或者文件或者使得其被公开,
为执行本法之目的除外.
报告

８９ (１)委员会应当每年向部长提交一份报告,陈述:
(a)委员会对每一专利权人上一年度在加拿大的有关药品研

发开支占该年度专利权人在加拿大的药品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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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

(b)委员会对上一年度在加拿大的有关药品研发开支总额占

该年度这些专利权人在加拿大的药品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的评估.
报告基础

(２)报告应当分析根据第８８ (１)款和第 (２)款向委员会

提交信息和文件以及委员会认为与第８８ (１)款规定的收入和支

出相关的其他这类信息和文件,除第 (３)款的规定之外,不应

当以可能确定提供信息或者文件之人的身份的方式陈述.
例外

(３)委员会应当在报告中指明有关第 (１)款规定的报告评

估的专利权人,可以指明与作出该报告有关的、在该年度未按照

第８８ (１)款或者第 (２)款规定行事的任何人.
呈递报告

(４)报告提交部长后,部长应当在议会开会的第一个３０日

中的任何一日向每一个议院呈递一份报告.

调　查

９０委员会应当对部长提交质询的任何事项进行调查并在部

长确定的时间内按照其确定的授权调查范围向部长报告.

专利药品价格评估委员会

委员会的设立

９１ (１)专利药品价格评估委员会特此延续,应由枢密院总

督任命的不超过５名成员组成.
任期

(２)委员会成员任期为５年,但是枢密院总督可以在任何时

候免除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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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

(３)委员会成员第一个任期届满时,符合条件的,可以被重

新任命,任期５年.
任期届满后的行为

(４)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满后,可以继续作为委员会成员从

事与其在任职期间从事的任何事项有关的行为.
报酬和费用

(５)委员会成员应当获得枢密院总督确定的报酬,并且有权

获得合理的、在其根据本法外出履行职责时产生的差旅和生活

费用.
顾问团

９２ (１)部长可以设立顾问团,就任命委员会成员向其提供

建议,该顾问团应当包括负责卫生的省议会议员的代表、消费者

代表、制药工业代表和部长认为适宜任命的其他人员.
咨询

(２)就向枢密院总督建议委员会人选的问题,部长应当与根

据第 (１)款设立的顾问团进行商议.
主席和副主席

９３ (１)委员会应当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名,由枢密院总督

分别任命.
主席的职责

(２)主席为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管理和指导委员会的工

作,包括:
(a)在委员会成员之间分配工作,委派委员会成员代表委员

会处理事务,举行委员会听证,以及主持听证程序和其他程

序;和

(b)委员会工作的管理、委员会内部事务和职员职责的

管理.
副主席的职责

(３)如果主席缺席或者不能履行职责或者主席职位空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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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在缺席、不能履行职责或者职位空缺期间行使主席的所有

权力和履行主席的所有职责.
职员

９４ (１)为委员会正常工作所必需的官员和雇员应当按照公

共服务雇用法进行任命.
同上

(２)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任命的人员应当为公共服务退休

金法之目的视为从事公共服务.
技术援助

(３)委员会可以临时雇佣具有技术或者专业知识之人为其履

行职能提供建议和进行援助,经财政委员会批准,委员会可以确

定并向技术援助人员支付报酬和费用.
委员会总部

９５ (１)委员会总部应当设在国家首都法的附件中规定的国

家首都区域内.
会议

(２)委员会应当在主席认为适宜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
一般职权等

９６ (１)委员会拥有对于参加者出席、证人宣誓及审查、文

件的出示和检查、其命令的执行和处理其他为正当行使职权所必

需或者适当的事项的权力,所有这些权利、权力和特权视为由高

级法院授予.
规则

(２)经枢密院总督批准,委员会可以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一

般规则:
(a)关于某事项的构成法定人数的委员会成员人数;和

(b)调整委员会的运作和程序的规定.
议事程序

(３)委员会可以为其工作的开展、内部事务和职员职责的管

理制定议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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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４)除第 (５)款的规定之外,委员会可以发布有关其权限

内任何事项的指南,但该指南对委员会或者任何专利权人不具有

约束力.
磋商

(５)委员会发布任何指南之前,应当与部长、负责卫生的省

议会议员,以及部长为本目的指定的消费者代表和制药工业代表

进行磋商.
不适用 «法定文书法»

(６)根据第 (４)款发布的指南不适用法定文书法的规定.
程序

９７ (１)委员会的所有程序应当根据情况和实现公正所允许

的、非正式且快捷的方式处理.
成员意见不一致

(２)在委员会的处理程序中:
(a)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的,以多数成员的意见为准;和

(b)持两种不同意见的成员人数相等时,由主持会议的成员

决定.
命令

９８ (１)委员会可以在任何命令中指示:
(a)该命令或者其中任何部分将在该命令指定的可能事件、

特定事件或者条件发生时生效,或者在该命令指定的任何期限内

由其指定之人以令委员会满意的方式执行命令时生效;和

(b)整个命令或者其任何部分将在有限的期限内有效或者有

效到指定事件发生为止.
临时性命令等

(２)委员会可以作出临时性命令或者为中止对事项的听证而

延迟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废除与变更

(３)委员会可以变更或者废除由其作出的任何命令,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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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项进行再次听证.
证书

(４)任何人使委员会认为根据第８３条的规定对其作出命令

尚缺乏充分理由的,在该人缴纳规定的费用后,委员会可以向该

人颁发具有该效力的证书,但是该证书对委员会不具有约束力.

命令的执行

９９ (１)委员会的任何命令可以被当作联邦法院或者任何省

高级法院的命令,按照与法院的命令相同的方式执行.
程序

(２)为了使委员会命令成为法院命令,可以按照法院的通常

做法和程序作出命令,或者委员会向法院登记员提交经认证的委

员会命令副本,从而使该命令成为法院命令.
变更或者废除的效力

(３)委员会命令被转化为法院命令后,被委员会在后的命令

变更或者废除的,委员会的在后命令应当按照第 (１)款规定的

方式转化为法院命令,法院的命令应当视为已经相应变更或者

废除.
执行的选择权

(４)本条规定不得阻碍委员会根据本法行使其任何职权.

委员会的报告

１００ (１)委员会应当每年向部长提交上一年度有关其工作

的报告.
同上

(２)该报告应当包含:
(a)制药工业定价趋势的概述;和

(b)本年度根据第８０ (２)款对其作出命令的所有专利权人

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与作出该命令有关的事项的状况陈述.
报告概述

(３)第 (２)款 (a)项规定的概述可以基于专利权人根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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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条、第８１条或者第８２条的规定或者在第８３条规定的程序中

向委员会提交的信息和文件,但是不得透露专利权人的身份.
报告列表

(４)报告提交部长后,部长应当在议会开会的第一个３０日

中的任何一日向每一个议院呈递一份报告.

条　例

条例

１０１ (１)除第 (２)款的规定之外,枢密院总督可以就下列

事项制定条例:
(a)根据第８０ (１)款和第 (２)款或者第８８ (１)款应向委

员会提交的信息和文件;
(b)向委员会提交这些信息和文件的形式、方式和期限以及

涉及这些信息和文件的提交的附加条件;
(c)为第８０ (２)款之目的规定期限;
(d)为第８５ (１)款或者第 (２)款之目的,规定因素,包

括与发明专利药品的价格有关的因素;
(e)为第８６ (２)款或者第８７ (２)款 (a)项之目的任命

部长;
(f)为第８８条和第８９条之目的定义 “研究和开发”;
(g)在颁发第９８ (４)款规定的任何证书前必需缴纳的费

用,或者其确定的方式;
(h)要求或者授权委员会履行本法规定之外,由条例规定的

职责,包括由委员会履行的、涉及任何发明专利药品指导价格的

职责;以及

(i)授予委员会本法规定之外的、枢密院总督认为将使委员

会能够履行根据第 (h)项的规定制定的条例、要求或者授权其

履行的任何职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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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２)根据第 (１)款 (d)项、 (f)项、 (h)项或者 (i)项

的规定制定条例,必须经部长建议,并与负责卫生的省议会议员

和部长认为适宜的消费者代表和制药工业代表进行磋商后方可

进行.

部长会议

部长会议

１０２ (１)部长可以在任何时候召集下列人员举行会议:
(a)主席和主席指定的委员会其他成员;
(b)负责卫生的省议会议员或者其指定的代表;
(c)部长指定的消费者代表和制药工业代表;
(d)部长认为适宜的其他人员.

议程

(２)根据第 (１)款召集的参加会议人员应当考虑部长确定

的、与第７９条至第１０１条的行政管理或者实施有关的事项.

与省的协议

与省的协议

１０３对于财务总长根据第８３条或者第８４条或者有关专利

权人或者在先专利权人作出的、委员会同意接受从而不举行听证

或者不根据第８３条作出命令的保证,收集或者收到的款项,除

去因该款项的收集和分配而产生的任何开支后,部长可以签署和

任何省之间有关该款项的分配协议,并且可以向统一税收基金之

外的省支付该款项.


